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立法會：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就「全面檢討強制性公積金計劃」 

議案辯論總結發言 

（只有中文） 
 

２０１０年１２月１日（星期三） 

  以下為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陳家強今日（十二月一日）在立法會會議上就

「全面檢討強制性公積金計劃」議案辯論的總結發言全文： 

 

主席： 

 

  在此我再次感謝黃國健議員提出「全面檢討強制性公積金計劃」的議案，以

及各位議員提出的意見。 

 

  正如我在開場發言時指出，香港現時實施三根支柱的退休保障制度，是世界

銀行所倡議，亦是經過社會各界長期討論後才落實，是我們退休保障的基礎。任

何根本性改變，需要深思熟慮，和取得社會各界共識才能推行。勞工及福利局局

長在十一月十七日就檢討安全網保障範疇的議案發言時已向立法會表明，政府在

研究三根支柱的可持續性時，一定要慎重考慮包括捍衛傳統家庭價值觀、維持整

體經濟競爭力、保持香港簡單稅制，以及確保現行社會保障制度可持續發展等重

要因素。中央政策組正就三根支柱的可持續性進行研究。政府會考慮研究結果及

其他因素，決定如何跟進。過程中，亦必定會廣泛吸納社會上不同界別的意見。 

 

  以下我主要會就有關我政策範疇下的強積金計劃的建議及意見作詳細回應。 

 

積極研究強積金檢討事宜 

  我在開場發言時亦指出，強積金制度有改善和優化的空間，我們亦很積極與

強制性積金管理局就有關事宜進行出商討。我可以向王國興議員指出，我們並沒

有就強積金制度的檢討訂下任何規限，而與積金局研究的範圍，除了包括剛才所

說的一些技術和制度上的改進外，亦包括一些政策上的改進，例如是否容許市民

在六十五歲前可提前取回強積金，這政策上的改動亦屬研究的範圍，這是積金局

來年的重點工作。在這方面，政府會和積金局詳細積極跟進，並在適當時間提交

立法會進行諮詢。 

 

 



  我認為我們在探討如何改善強積金制度時，需肯定強積金制度的重要性和對

社會退休保障所作出的貢獻。在三根支柱的退休保障體系之中，強積金制度是一

項由私人營運的制度，符合世界銀行倡議的模式，而政府及積金局亦一直希望透

過增加市場競爭及提高市場透明度等措施，藉市場力量，促使強積金基金收費得

以下調。 

 

  有關提升市場競爭方面，在《２００９年強制性公積金計劃（修訂）條例》

下，僱員可轉移其現職所作的強制性供款至其選擇的其他計劃。積金局估計，待

這項「僱員自選安排」實施後，將有超過六成的強積金資產可以自由轉移。為保

障強積金計劃成員的利益，政府與積金局正聯同其他監管機構，擬備規管中介人

的立法建議，並盡快完成相關的修例工作，以配合計劃的落實。我們的目標是於

明年初就規管安排諮詢立法會。 

 

  同時，積金局會繼續不時發信給全港僱主，鼓勵他們為員工提供多於一個強

積金計劃作選擇。相信這些措施可進一步加強市場競爭，增加受託人調低收費的

壓力。 

 

  為提高透明度，積金局已在其網頁推出了網上收費比較平台，詳列不同基金

的收費，供計劃成員參考，使其知悉所參加基金收取費用的比率外，亦可與其他

基金的表現及收費作出比較，協助計劃成員作出切合自己需要的選擇。同時，積

金局會繼續有關教育和宣傳工作。 

 

  事實上，上述措施的落實，以及強積金資產規模的增加，對減低強積金收費

有一定成效。截至二○一○年十月底，強積金４５８隻基金的平均基金開支比率

為１．８９％，較二○○八年一月的２．１％為低。個別基金的基金開支比率更

低至０．１３％。 

 

  主席，我想重申，政府高度關注強積金收費水平及透明度。我已多次要求積

金局繼續藉有效措施，令受託人回應公眾就基金收費及透明度的訴求，例如：增

加低收費基金的選擇，及在週年權益報表為計劃成員提供更多有關收費及回報等

方面的資料。我理解近日已有一些主要受託人大幅減低收費。政府及積金局會繼

續這方面的工作。 

 

  除了依仗市場力量外，政府及積金局亦會繼續與受託人商討精簡程序，和改

善強積金制度的整體運作，以減輕合規成本，增加收費下調的空間。 

 

 



強積金投資產品監管 

  就強積金投資產品的監管方面，強積金法例嚴格規管強積金成分基金的准許

投資項目，詳細列明投資項目必須符合的條件。積金局會透過不同途徑，包括法

定申報表及報告、實地巡查，及調查投訴等，確保受託人嚴格遵守有關投資規定，

而所有成分基金的投資均須由獲證監會認可的投資經理管理。此外，積金局亦正

檢討適合提供予強積金成員作退休目的的基金範疇。 

 

打擊拖欠供款執法 

  主席，政府和積金局一直高度重視打擊僱主拖欠供款。過去十年，政府先後

提交多條關於加強執法力度的修訂條例草案。例如，二○○八年獲立法會通過將

僱主拖欠供款的最高刑罰，由初犯罰款１００，０００元及監禁半年，增加至罰

款３５０，０００元及監禁三年，並將已扣除工資但沒有支付強積金供款的僱主

的最高刑罰，提高至４５０，０００元及監禁四年等。配合加強執法的政策，積

金局的執法隊伍，已由○六／○七年度約一百六十人，增加至現時約二百二十

人。有關措施已有一定成效，被刑事檢控而定罪的僱主，由○六／○七年度的四

十五名增加至○九／一○年度的八十三名。我們會因應僱主拖欠供款等情況，檢

討應否進一步加強法例的最高刑罰。 

 

  另外，政府已在合約的招標過程中，將有關合約承辦商過往的違法紀錄，包

括強積金違規紀錄，列作考慮因素。為進一步加強阻嚇力，積金局正計劃把被法

庭判處違規的僱主名稱，上載於積金局網頁。措施可望於明年上半年推出。 

 

最低和最高入息水平檢討 

  對於有議員認為，最低入息水平應高於最低工資水平，我想指出，強積金制

度是為僱員提供一項長遠的退休保障，與法定最低工資規定僱員獲支付的工資不

能低於一個下限，在本質及政策上有明顯的差別。 

 

  另外，根據強積金條例，最高及最低入息水平的釐訂，應參考統計處進行的

綜合住戶統計調查，分別以每月就業收入分佈中第九十個百分值及第五十個百分

值的每月就業收入作參考標準。但相信部分議員亦知道，儘管在二○○六／○七

年的檢討中，若按該標準計算，最高入息水平應增加至３０，０００元，但其時

因在議會及社會上未能達成共識，因此最終最高入息水平未有作相應調整。今年

積金局已按法例就強積金制度下最低及最高入息水平作檢討，並把結果提交政府

考慮。我們計劃在明年初，再次就調高最高入息水平至３０，０００元，諮詢立

法會財經事務委員會。同時，我們亦會一併就將最低工資水平由５，０００元調

高至５，２５０元，徵詢意見。 



 

查閱強積金戶口 

  主席，我們認同應為僱員提供合理的渠道，查閱僱主供款及累算權益。因此，

除現時法例規定僱主需要每月向僱員提供付款結算書，以及受託人須向計劃成員

提供周年權益報表外，積金局亦已引入其他措施，方便計劃成員查核他們強積金

戶口最近三個月的情況。這些措施包括設定一條中央查詢熱線，方便僱員查詢最

新供款紀錄。另外，所有受託人亦各自設有電話熱線，讓計劃成員查詢戶口詳情；

大部分受託人更有提供透過互聯網查詢強積金戶口詳情的服務。積金局曾向計劃

成員提供一本強積金存摺的建議與受託人商討，但獲悉因成本、技術及實際運作

問題而暫不可行。 

 

  政府及積金局會繼續研究方便僱員查詢其強積金戶口詳情的渠道。 

 

對沖機制 

  關於對沖機制，早於強積金制度於二○○○年實施前，《僱傭條例》已容許

僱主以他們在退休計劃中作出的供款，對沖遣散費或長期服務金。由於這個對沖

安排涉及整體的勞資關係，因此任何修改均需要有各方的共識。同時，將這項沿

用已久的對沖安排延伸至包括強積金計劃，是經廣泛的諮詢及平衡各方面的考慮

後作出的。 

 

改革職業退休計劃 

  最後，就議員有關改革職業退休計劃制度的建議，我想指出，計劃是個別僱

主以自願性質，因應其特定的員工福利政策及營運目標，為僱員營辦的退休計

劃。現時法例已規定僱主必須在提供職業退休計劃的同時，提供強積金計劃讓員

工可選擇。積金局會在這基礎上，要求僱主加強介紹及披露，提供足夠資料，協

助員工作出適合自己的選擇。 

 

總結 

  主席，強積金制度運作十年，對提升香港就業人口的退休保障有一定貢獻。

政府會聯同積金局繼續就現有強積金制度及其運作安排作檢討，以期進一步完善

有關機制。過程中，我們會參考及適當地吸納各議員及持分者的意見，並就修訂

建議作適當諮詢。  

完 


